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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15年6月26日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6月2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6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25日15：00至

2015年6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肖志辉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0898400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4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391966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7.2965%

其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28550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6.634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4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6466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661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 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

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1.00�《关于对下属公司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出席表决股份数

（

股

）

43919661

同意

（

股

）

比例

%

反对

（

股

）

比例

%

弃权

（

股

）

比例

%

现场投票结果

42855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1020261 95.8297% 42800 4.0201% 1600 0.1503%

累计投票结果

43875261 99.8989% 42800 0.0975% 1600 0.0036%

其中

：

中小投资者投票股份

（

股

）

1064661

同意

（

股

）

比例

%

反对

（

股

）

比例

%

弃权

（

股

）

比例

%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1020261 95.8297% 42800 4.0201% 1600 0.1503%

是否通过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慧琴、李娟娟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000958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57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丰实基金仲裁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5】京仲裁字

第0527号），裁定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1400万元。裁决

主要内容如下：

一、有关仲裁的基本情况

因丰实基金未能按照与本公司签订的《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家庄东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认购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所约定的股份，构成违约

（详见2014年1月2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北京丰实联合

投资基金、上海指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放弃非公开发行认购事项公告》;�公告

编号：2014-005）。 公司为维护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于2014年9月

29日就该违约事项按照协议约定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北京仲裁委员

会于2014年10月8日决定受理本公司提交的以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为被申请人的仲裁申请书。

本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5】京仲裁字

第0527号），裁决如下：

（一）北京丰实联合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向本公司支付违约金1400万元；

（二）本案仲裁费172550元（已由本公司全额预交），全部由丰实基金全

部承担，丰实基金应直接向本公司支付公司代其垫付的仲裁费172550元。

上述丰实基金应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 丰实基金应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

起10日内支付完毕。 逾期支付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该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二、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违约金将计入公司营业外收入， 增加公司2014年度净利润1400万

元。

三、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仲裁事项

除上述仲裁事项外，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仲裁事项。

四、备查文件

1、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书（【2015】京仲裁字第0527号）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6日

股票代码：

000958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58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丰实基金仲裁结果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披露了《关于丰实基金仲裁结果公告》，现就相

关内容补充如下：

二、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本次违约金将计入公司营业外收入，预计增加

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1400万元。 最后能否计入公司净利润，以年度审计结果

为准。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967

证券简称：北方创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34

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组事项，经公

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4月13日起停牌。2015年4月25日，公司发布了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5年5月27

日， 公司发布了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

告》；2015年5月28日，公司发布了《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重

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的补充更正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27日起继续

停牌预计不超过一个月。

一、初步论证的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初步确定为控股股东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一

机集团” ）及其下属公司，交易对方尚未最终确定。

（二）交易方式

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三）标的资产情况

标的资产初步确定为控股股东一机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部分军品及民品资

产，标的资产范围尚未最终确定。

二、本次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资产重组工作。 公司积极与

交易对方就方案及细节展开讨论，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

正在对交易具体方案进行研究、论证，同时开展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等方面

的工作。 截至目前，有关各方尚未签订重组框架协议或意向协议，亦未正式开

展有关政府部门的报批工作，公司尚未与财务顾问签订重组服务协议。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鉴于本次交易涉及事项较多，公司、交易对方及各中介机构需要更多时间

对方案进行完善，并需就重组方案与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政策咨询和工作沟通。

截至目前，具体重组方案、交易对方、标的资产范围尚在论证、沟通中，相关事

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股票无法在原预计时间复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为保证披露的重组方案以及相关数据的真实、准确和完整，防止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 会议应参加董事12人， 实际参加董事12人。 该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的议案》。 关联董事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

决，非关联董事表决并通过了该项议案。 独立董事对申请继续停牌事项发表了

独立意见。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7日起预计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 停牌

期间，公司将根据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鉴于该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403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2015-015

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洛阳义安矿业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10,000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一年

·贷款利率：6.5%

·担保：公司控股股东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对象股东万

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按50.5%、49.5%的比例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担保。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有能源” 或“公司” ）所属控

股子公司洛阳义安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安矿业” ）日常生产经营资金

存在一定的缺口，为保证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拟利用自有资金向义安

矿业提供委托贷款。

本次委托贷款金额为10,000万元，期限一年，年利率为6.5%（较目前银行

基准贷款利率上浮27.45%），由浦发银行郑州分行为具体经办银行，公司控股

股东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煤集团” ）、义安矿业股东万

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基控股” ）分别按50.5%、49.5%的比例为

本次委托贷款提供担保。

本次委托贷款业务属非关联交易事项，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属董事

会权限内批准后可实施的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上市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与会董事和监事一致同意公司向

义安矿业提供委托贷款10,000万元，期限一年，年利率为6.5%。 公司独立董事

就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洛阳义安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正村乡中岳村

法定代表人：王宏昭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2月21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叁仟贰佰伍拾玖万捌仟伍佰元

经营范围：矿山机械及配件购销，煤矿技术服务，煤矿设备制作及租赁。 煤

炭开采（仅限前置许可证件齐全的下属分公司经营）。 煤炭销售。 普通货物运

输（仅限具备条件的下属分公司经营）。

义安矿业是由大有能源与万基控股共同持股的煤炭企业，注册资本为33,

259.85万元人民币，股东出资额和持股比例分别为:大有能源出资16,796.22

万元，持有50.5%股权；万基控股出资16,463.63万元，持有49.5%股权。

义安矿业近期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所属期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4

年

（

已审计

）

156,829 52,336 48,467 -247

2015

年一季度

（

未审计

）

158,838 51,656 4,517 -4,119

三、担保方基本情况 （如有）

（一） 公司本次对义安矿业提供委托贷款的一方担保人义煤集团系公司

控股股东，注册资本为338,439.0347万元，始建于1958年，其股东及股权比例

如下：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6.13％；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8.07％；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6.19％；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 6.61%；河南丰利能源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00％。 义煤集团经营范围为：对采选业、化工业、铝工

业的投资；铁路专用线煤炭运输；发电；国内贸易；种植业；养殖业；技术服务、

咨询服务。

截止2014年底，义煤集团资产总额474.66亿元，负债总额347.26亿元，所

有者权益127.4亿元，资产负债率73.16%，营业收入333.26亿元，利润-2.9亿

元。

（二）公司本次对义安矿业提供委托贷款的另一方担保人为万基控股，成

立于1997年注册资本为35,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生产、铝冶炼及制品、阳极炭块、金属钠、钢铸件制造等。 截

止2014年底，万基控股资产总额188.65亿元，净资产18.57亿元，营业收入182.2

亿元，利润-12.4亿元。

四、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运转和相

关投资。 公司的委托贷款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公司对委托贷款对象进行了充分调研，由第三方提供足额贷款担保，最大

可能地确保委托贷款资金安全，结合委托贷款对象在以往交易中的诚信记录，

公司认为本次交易委托贷款对象出现违约风险属可控范围内。 公司将在出现

以下情形之一时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并采取积极的措施：

1、委托贷款到期后委托贷款对象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

2、委托贷款对象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算及其

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情形的；

3、监管部门及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六、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3,3000万元，

未出现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逾期的现象。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538

股票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7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减持公司股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减持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控股的广西国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减持股份，未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股

东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集团” ）在2014年

11月12日至2014年11月17日期间减持了本公司4,672,548股股份，

在2014年11月18日至2014年11月24日期间减持了本公司4,646,

222股股份。 相关事项本公司于2014年11月19日、2014年11月26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披露。

2015年6月26日，本公司接到国发集团通知，从2014年11月25日

至2015年6月25日， 国发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

统减持了本公司4,730,900股股份， 本次减持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02%。

本次减持后，截至2015年6月25日收盘，国发集团持有本公司股

份27,779,77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98%），其中25,090,000股

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4%）质押给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

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关于国发集团进行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的公告， 详见2015年3月20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国发集团本次减持后，本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等基本面发生

变化。 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朱蓉娟，实际控制人仍为彭韬和朱蓉娟夫

妇。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050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

2015-029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现场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21号中国联

通大厦A20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306,802,848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2.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

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常小兵先生因另有重要会议不能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公司董事推举公司董事李福申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

络投票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1人，公司董事长常小兵先生、董事兼总

裁陆益民先生、董事张钧安先生均因有重要会议不能参会。 独立董事

刘彩先生、独立董事夏大慰先生因出差在外不能参会，独立董事赵纯

均先生因身体原因不能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李建国女士、监事蔡全

根先生因有重要会议不能参会；

3.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李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选举姜正新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3,302,954,294 99.97 3,011,554 0.02 837,000 0.01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刚律师、李毅律师

(二)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

(二)由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

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050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编号：临时

2015-030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5年6月26日以通信方式召开。

（三）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监事出席人数

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姜正新先生为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所有成员一致选举姜正新先生为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2015年6月26日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同意：3� � �反对：0� �弃权：0）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67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珠海华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49%

股

权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24日分别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了《珠海华

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收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9），现将有关情况进行补

充说明：

一、珠海华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园林” ）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标的：华发园林49%的股权。 上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

转让的情况。

2、华发园林基本情况： 2007年2月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204,081,633元，法定代表人

许明烛，经营范围：园林景观设计，园林绿化工程、建筑装饰工程（以上项目凭资质证经营）；

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园林材料的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公司子公司。 2014年6月，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向华发园林增资人民

币11亿元，持有其49%的股权。

3、华发园林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

近三年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状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12/31

（

已经审计

）

2013/12/31

（

已经审计

）

2014/12/31

（

已经审计

）

2015/3/31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13,794.05 59,474.96 229,632.35 249,376.54

总负债

9,046.81 55,205.88 5,133.47 25,035.28

净资产

4,747.24 4,269.08 224,498.88 224,341.26

近三年一期经营成果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

年度

（

已经审计

）

2013

年度

（

已经审计

）

2014

年度

（

已经审计

）

2015

年

1-3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总收入

1,546.20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248.33 -478.17 753.65 -157.63

净利润

-248.33 -478.16 740.01 -157.63

注：上述2012年、2013年及2014年的财务数据分别来源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13】000955号、大华审字【2014】005190号、大华审字[2015]

001571号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类型均为无保留意见。 2015年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华发园林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财宝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对华发园

林财务及资产状况出具的“中财评报字【2015】第064号”《评估报告》列示，华发园林资产

评估结果如下：

（一）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

（二）评估方法：根据本次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结合资料收集情况以及三种

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条件，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三）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华发园林总资产账面价值为249,376.54万元，评估价值249,831.42

万元，增值额为454.88万元，增值率为0.18�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25,035.28万元，评估价值

为25,035.28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24,341.26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224,796.14万元，增值额为454.88万元，增值率为0.20%。 各类资产评估情况见下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企业：珠海华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249,358.33 249,813.07 454.74 0.18

2

非流动资产

18.21 18.35 0.14 0.77

3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 - -

7

投资性房地产

- - -

8

固定资产

18.18 18.35 0.17 0.94

9

在建工程

- - -

10

工程物资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13

油气资产

- - -

14

无形资产

- - -

15

开发支出

- - -

16

商誉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0.03 - -0.03 -100.00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20

资产总计

249,376.54 249,831.42 454.88 0.18

21

流动负债

25,035.28 25,035.28 - -

22

非流动负债

- - -

23

负债合计

25,035.28 25,035.28 - -

24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224,341.26 224,796.14 454.88 0.20

（四）评估结论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24,796.14万元。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价款与付款方式

1、甲方（中融信托）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所持有的珠海华发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 49%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转让给乙方（公司），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的

约定受让甲方所持有的标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10,150万元。

3、 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6个工作日内以转账形式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给甲

方。

（二）盈亏分担

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后， 乙方即成为珠海华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

股东，按出资比例及章程规定分享珠海华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利润及亏损。

（三）违约责任

1、若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不配合乙方办理标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应向乙方退回已付的股权转让款。

2、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每延迟一日，须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总额

1� %的违约金，延迟付款超过三十天，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已收取的股权转让款不予退还。

3、若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因标的股权转让所需缴纳的税、费的，每延迟一日，须向

甲方支付应付未付款项1� %的违约金，直至乙方支付完毕全部应付未付款项止。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收购并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2、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直接及间接持有园林公司100%的股权，增加公司在园林公

司的权益，保障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68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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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增资中山市华发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发股份” ）于2015年6月24日分

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披露了《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0），现

将有关情况进行补充说明。

一、中山市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华发” ）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4年2月成立。

2、注册资本：人民币8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刘克。

4、股权结构：公司出资720万，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90%；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奥特美

康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8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比例为10%。 上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

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5、经营范围：投资房地产；销售建筑材料、家电、五金。

（二）中山华发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

近三年及评估基准日的财务状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12/31

（

已经审计

）

2013/12/31

（

已经审计

）

2014/12/31

（

已经审计

）

2015/3/31

（

未经审计

）

总资产

27,022.14 27,021.90 46,421.81 46,421.78

总负债

26,288.91 26,288.91 45,688.91 45,688.91

净资产

733.23 732.99 732.90 732.87

近三年一期经营成果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

年度

（

已经审计

）

2013

年度

（

已经审计

）

2014

年度

（

已经审计

）

2015

年

1-3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总收入

营业成本

利润总额

-8.97 -0.23 -0.09 -0.03

净利润

-16.79 -0.23 -0.09 -0.03

注：上述2012年、2013年及2014年的财务数据分别来源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 [2013]000915号、大华审字 [2014]005308号、大华审字 [2015]

001553号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类型均为无保留意见。 2015年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中山华发的主要资产：公司自身无实际经营业务，仅作为一个管理股权投资的平

台运行。 其股权投资情况如下：

被投资方 持股比例

（

%

）

被投资方持有的项目

珠海华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

珠海华发世纪城项目

中山市紫悦山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中山生态园项目

中山市华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1

中山华发广场项目

中山市华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中山观山水项目

珠海华发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10

—

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13.52

—

珠海奥特美康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

—

二、中山华发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财宝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对中山华

发财务及资产状况出具的“中财评报字【2015】第065号”《评估报告》列示，中山华发资产

评估结果如下：

（一）评估基准日：2015年3月31日。

（二）评估方法：本次评估对象为中山华发股东全部权益，中山华发评估范围内的主要

资产是债权债务和长期股权投资。公司自身无实际经营业务，仅作为一个管理股权投资的平

台运行，因此不适用收益法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

（三）评估结论：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中山华发总资产账面价值为46,421.78万元，评估价值64,844.45万

元，增值额为18,422.67万元，增值率为39.69%；总负债账面价值为45,688.91万元，评估价值

为45,688.91万元， 无评估增减值；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732.87万元， 净资产评估价值为19,

155.53万元，增值额为18,422.67万元，增值率为2,513.77%。 各类资产评估情况见下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被评估企业：中山市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6.64 6.64

2

非流动资产

46,415.14 64,837.81 18,422.67 39.69

3

其中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5

长期应收款

- - -

6

长期股权投资

46,415.14 64,837.81 18,422.67 39.69

7

投资性房地产

- - -

8

固定资产

9

在建工程

- - -

10

工程物资

- - -

11

固定资产清理

- - -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 - -

13

油气资产

- - -

14

无形资产

- - -

15

开发支出

- - -

16

商誉

- - -

17

长期待摊费用

- - -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20

资产总计

46,421.78 64,844.45 18,422.67 39.69

21

流动负债

45,688.91 45,688.91 - -

22

非流动负债

- - -

23

负债合计

45,688.91 45,688.91 - -

24

净资产

（

所有者权益

）

732.87 19,155.53 18,422.67 2,513.77

（四）评估结论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测算得出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9,155.53万元。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

1、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 ）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将本信托

项下信托资金用于向目标公司（中山华发）增资。中融信托首期预计向目标公司增资人民币

59,400万元（以实际增资金额为准），其中，2,481万元进入注册资本，其余56,919万元计入

资本公积；中融信托将根据信托资金情况决定是否分期增资、增资的期数及每期金额。

2、华发股份同意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在中融信托首期增资同时，预计向目标公司增资人

民币42,669万元，其中，1,782万元进入注册资本，其余40,887万元进入资本公积。

3、增资全部完成后，目标公司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预计如下（实际增资金额和最终

持股比例与下表不一致的，以实际为准）：

股东 注册资本

（

元

）

持股比例

（

%

）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4,810,000 49%

珠海奥特美康体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00,000 1.58%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5,020,000 49.42%

合计

50,630,000 100%

4、增资款的用途

中融信托对目标公司的增资款应用于扩大目标公司的经营、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股东或

关联企业借款、 清偿其他债务。 目标公司不得将增资款用于除本条约定用途以外的其他用

途。

（二）资款的支付

1、中融信托应于本协议项下标题为“增资的先决条件” 的条款所约定的条件全部得到

满足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目标公司指定的账户支付首期增资款（如分期支付）。 中融信托

向目标公司指定的账户支付首期增资款项之日为首次增资日（以下简称“首次增资日” ）。

2、在本协议标题为“增资的先决条件”的条款所约定的条件持续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中

融信托于本信托委托人实际交付后续各期信托资金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目标公司指定的

账户支付后续增资款项。

（三）违约责任

1、对于本协议项下的一方（以下简称“违约方” ）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包括但不限

于承诺及陈述与保证条款）而使其他方（以下简称“非违约方” ）产生或遭受损害、损失和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费用和支出以及对任何权利请求进行调查的费用)的，违约方应当对

非违约方进行赔偿。 该赔偿并不影响非违约方根据法律法规就违约方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

该等违反可享有的其他权利和救济。 非违约方就违约方违反本协议任何条款而享有的权利

和救济应在本协议被取消、终止或完成后依然有效。

2、如果目标公司、奥特美、华发股份单独或共同违反本协议下所作陈述、保证和/或承

诺，目标公司、奥特美、华发股份应就相关违约方的违约责任对中融信托承担连带责任。

（四）协议的生效：本协议自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并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2、本次增资有利于促进公司相关项目的开发建设。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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